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97年 12 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分 

地    點：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藝術館 310 室) 

主 持 人：林院長炎旦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前來與會，本會議成員 13人、出席人數 10 人，達二分之一以上，

宣布開會。 

 

 

貳、工作報告 

    網頁設計:建請學校電算中心設計相關模組以利各系所套用規劃其系所網

頁。 

    補充報告:國科會計畫申請明日截止，請各系所把握時間。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請參閱會議資料 

 

 



肆、報告案討論 

報告案 1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本所林淇瀁所長與韓國暻園大學校亞細亞文化研究所朴真秀所長簽
訂兩所學術交流協議書。 

說明 

97 年 11 月 20 日本所林淇瀁所長與韓國暻園大學校亞細亞文化
研究所朴真秀所長，為了促進兩所教育與學術交流，簽定學術交流
協議書(附件 1)。 

該協議合作交流事項內容為：兩所學術研究活動之合作、教師
交流、學生交流、出版品與資訊之交流及其他經雙方同意進行之交
流活動。 

決議 依交流協議書內容辦理後續相關合作事宜。 

提案單位：臺灣文化研究所  

報告案 2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訂定語文與創作學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說明 

一、本系目前已訂定「國語文能力分級鑑定」及「板書基本能力分
級鑑定」辦法，每學期舉辦一次，開放全校學生報名參加，相
關內容及評分方法如下表所列。 

項目名稱 鑑定內容 鑑定等級 

語文基本能力 國語文形音義辨識能力（文
字學、語音學） 

1.特優級：成績 90 分以上。 
2.﹙優﹚級：成績 85~89 分。 
3.﹙甲﹚級：成績 80~84 分。 語文識別能力 文選 25篇（篇目如附件）、

四書、國學常識、唐詩三百
首（五絕、七絕） 

語文綜合發展能力 國語文創作表述能力（作
文） 

板書基本能力分級鑑
定 

國小高年級國語課本之課
文 40 個字 

二、本系學生至少通過由本系舉辦之其中一項鑑定，須達甲級 80分
以上（目前已開設四項能力鑑定），或修畢本系目前所開設之
A.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B.編輯與採訪學分學程（或日後本系開
設其他學程均比照辦理），方得畢業。 

三、自 98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四、本案業經本系 97.12.5 語文與創作學系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 

一、 建議院內各系所擬訂、規劃相關基本能力指標。 

二、 建請教務處將基本能力指標適當分類，建議以全校性以及系所

分類。 

提案單位：語文與創作學系 



 

報告案 3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由學院舉辦人文藝術學院教師期末座談聯誼會 

說明 

一、期末及歲末寒冬之際，為增加學院教師之間的情感與聯結，特

籌畫舉辦學院教師期末座談聯誼會。 

二、目的在於，希望藉此次座談會邀請各位老師參與並對學院未來

規劃與卓越發展提供見解，對學院服務項目與服務品質，提出改善

之處，供學院未來改進執行之重點 

三、相關活動時間地點如下 

(一)時間：於 98年 1 月 13日(星期二)中午 12:00~13:30 

(二)地點：學校大禮堂 

(三)餐點：歐式自助餐 

四、預計將邀請學生社團或演藝人員進行才藝表演，增加歡樂之氣

氛，也藉此提供學生社團表演之機會。 

五、活動會議進行程序如下： 

  1.12:00~12:45 用餐時間  

  2.12:15~12:45 學生表演(預計邀請 2 個學生社團進行表演) 

3.12:45~13:20 人文藝術學院教師會議 

  (1)12:45~12:50 院長致詞 

  (2)12:50~13:05 教師意見發表 

  (3)13:05~13:20 綜合討論 

4.13:20~13:25 綜合回應 

5.13:25 散會                                                                                                                         

辦法 通過後，將請各系所助教幫忙聯繫各系所之教師 

決議 

一、 舉辦時間修正為 98 年 1月 14 日(三)中午 12:00~13:30 

二、請各系所教師參與本次活動時提供一份禮品，以利現場禮物交

換。 

三、敬請各系所鼓勵教師踴躍參與本次活動，以利充分雙向溝通。 

四、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報告案 4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由學院舉辦人文藝術學院學生座談會 

說明 

一、為增加學院學生與學院之間的聯繫，並增強學院之間的情感，

特籌畫舉辦學院學生代表座談會。 

二、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學生代表座談會，可讓學生提出在其學習、

生活、未來就業上需要學院協助與幫忙之事項，以作為未來學院執

行之重點 

三、相關活動時間地點如下 

(一)時間：於 98年2月24日(星期二)中午 15:30~17:30(聯課活動

時間) 

(二)地點：學校大禮堂 

四、活動程序 

  1.15:30~15:40 院長致詞 

  2.15:40~15:45 會議目的說明 

  3.14:45~16:45 學生意見發表 

  4.16:45~17:15 綜合討論 

  5.17:15~17:20 院長或相關師長回應 

  6.17:20 散會 

另，各學系是否由系所主管共同參與，請討論 

辦法 通過後，將請各系所助教幫忙聯繫各系所之代表與系學會代表 

決議 

一、 以聯誼會形式，參與學生不限班級幹部，歡迎學院各系所學生

參加。 

二、 由各系所學生輪流主導活動形式，經費由院內支應。 

三、 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伍、提案討論 

提案 1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請討論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說明 
本系 97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錄與課委會組織要點請見附 

件。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提案 2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語文與創作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7 條規定，訂定語文與創作學

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如附件。 

二、本案業經本系 97.12.5 語文與創作學系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修正如下: 

    二、本委員會委員人數 9 人，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系主任

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並由系務會議遴聘相關領域校外學

者專家代表及學生代表（含畢業生）至少各 1名，其餘委員由

本系專任教師互相推選產生。 

二、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語文與創作學系 

 



 

提案 3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新訂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新訂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經本系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97 年 11 月 18 日)通

過。 

2. 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一、系務會議記錄如附件 2。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修正如下: 

(一) 要點格式:第一條  一、，第二條  二、，以此類推修正之。 

(二) 第二條 二、內文請參閱「語文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第

二條說明。 

(三) 第四條 四、…每次會議須有半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半數達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四) 第五條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並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後送教務處備查。 

二、 修正通過，請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提案 4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碩士班課程委員會組織要

點」案。 

說明 
本系於 97 年 12 月 18 日 97 學年第一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本系

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修正如下: 

(一) 名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

經營碩士班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 二、本委員會委員人數9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

集人，再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76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

由所務會議遴選聘任文化產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代表及

學生代表(含畢業生)至少各1人。 

二、 修正通過，請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碩士班 



 

提案 5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訂定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本案業經 97 年 12 月 1 日(9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

通過，檢附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請討論。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修正如下: 
  (一)名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課程委員會組織辦 
      法要點 
  (二)要點格式:第一條  一、，第二條  二、，以此類推修正之。 
  (三) 第二條 二、本會置委員 7 至 9 人，除本所所長及專任教師

為當然委員外，相關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含畢
業生）至少各 1 人，聘期為二一年。校外學者專家由本所所
長及專任教師就具下列資格之一議決名單後，…。 

  (四) 第五條 五、本會需至少有委員三分之二二分之一（含）以
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至少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
得決議。 

二、修正通過，請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臺灣文化研究所 

提案 6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修訂本所「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本案業經 97 年 12 月 1 日(9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
通過，檢附本所新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及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請討論。 

辦法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 修正如下: 
 (一)二、論文計劃畫…。(四)口試時間:…，研究生畢業前至少需 
     參加一次。 
  (二)四、論文指導教授（一）選任：研究生以單一指導教授為原 
      則，…可聘請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助理教師授(含)以上教 
      師。…。 
  (三)六、本要點未規定之處，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生博碩
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提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二、 修正通過，請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臺灣文化研究所 



提案 7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擬由人文藝術學院籌劃開設藝術經紀與藝術生活學分學程，請審議 

說明 

一、為提升學院能量，展現學院教師之才華，擬籌劃藝術經紀與藝
術生活等兩種學分學程。 
二、目的在於，希望藉由各系所老師的能量，規劃出可提供社會大
眾修習之學分學程。 
三、學分學程設置考量要素為下： 
  (一)文化藝術經紀學程： 
    1.目地是以就業市場為導向，提供想成為文化產業的藝術經紀
人為主要訴求。 
    2.分析人文藝術學院內各系所之課程架構，選出合適於藝術經
紀學程之課程。 
    3.上課時間：為配合社會人士的需求及學院教師的時間，開課
主要為夜晚或星期六、日。 
  (二)文化藝術生活學程： 
    1.目的是以藝術涵養為導向，提供社會大眾想提升藝術氣息與
獲得藝術知識的管道。 

2.分析人文藝術學院內各系所之課程架構，選出合適於藝術經
紀學程之課程。 

3.上課時間：為配合社會人士的需求及學院教師的時間，開課
主要為夜晚或星期六、日。 
四、相關學程課程預選單如附件一，請各位委員提供意見。 
五、預計將於 97 學年下半學期開始招生，開課教師之鐘點費以進修
推廣中心之規定執行，相關規定如附件二。 

辦法 通過後，將盡快與進修推廣中心聯繫，完成開課前置作業。 

決議 

一、 建議組織相關課程委員會，召集院內各專門領域之教授共同

討論，配合學校卓越計畫，以利後續辦理相關事宜。 

二、 請院內各系所提供各類相關課程名稱與師資，以利相關學分

學程開設。 

三、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